
东莞长安 OPPO研发中心装修项目“7·17”
一般触电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报告

2024年 7月 17日 14时 22分许，位于东莞市长安镇德政中

路 143号的 OPPO研发中心大楼装修工地发生一起触电事故，造

成 1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160.9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东莞市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

调查工作，并于 2025年 3月批复事故调查组提交的《东莞长安

OPPO研发中心装修项目“7·17”一般触电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

简称《事故调查报告》）。

为认真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

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，强化事故整改措施

落实和责任追究工作，切实做到闭环管理，根据省安委办印发的

《进一步推动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意见落实情况

评估工作方案》（粤安办〔2023〕79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估工作

方案》）和《广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

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评估指引》），长安镇应急管理分局牵头对

涉事相关单位及人员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

评估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评估工作概况

（一）成立评估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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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3 月，长安镇应急管理分局牵头成立由镇应急管理

分局、公安分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分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卫生健康局、总工会、供电局等单位组成的评估组，评估组依据

《评估工作方案》《评估指引》等相关文件开展相关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开展评估工作

评估组通过查阅相关单位关于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

实情况的相关文件，整体评估了事故各有关单位责任追究及事故

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（一）行政处罚建议追究落实情况

序号
责任单位

或人员
追究内容 落实情况

1

正品达（北

京）建筑科

技有限公司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未核实

特种作业人员（死者陈小雄）资质，未

实施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对特种作业人

员备档，未对陈小雄进行技术交底，未

对吴**施工队作业人员（包括死者陈小

雄）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未发现

吴**施工队违反正品达公司安全制度，

未及时发现并消除陈小雄施工作业时

存在的事故隐患。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、第

四十一条第二款、第四十四条第一款、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

其作出处罚款人民币

伍拾贰万元整

（¥520000.00）的行政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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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有

责任，建议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正品达

公司进行行政处罚。

2 张**

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，未落实

本单位《正品达 EHS管理手册》中的

4.3.1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、4.3.6 特

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、4.3.7 安全技术

交底制度、4.3.13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

5.3.6 项目部项目经理安全生产岗位职

责，未及时排查消除施工现场安全事故

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五条、《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

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

人员安全生产管理规定》第十七条、第

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事故的发生负

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张

**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

其作出处罚款人民币

叁万陆仟肆佰玖拾玖

元陆角伍分

（¥36499.65）的行政

处罚。

3 孙**

落实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未组织陈小

雄参与正品达公司的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，未及时排查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

上岗、作业人员没有佩戴劳动防护用品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

其作出处罚款人民币

玖仟元整（¥9000.00）

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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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违反了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一

款第（二）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故的

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

法对孙**进行行政处罚。

4 王**

落实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未做好安全

技术交底工作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对事故

的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

依法对王**进行行政处罚。

东莞市应急管理局对

其作出处罚款人民币

壹万伍仟元整

（¥15000.00）的行政

处罚。

5

阔扬科技

集团有限

公司

存在允许他人（个人）使用本企业的资

质证书、营业执照，以本企业的名义承

接工程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建筑法》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《建设

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

的规定，建议由属地住建部门对阔扬公

司进行处理。

长安镇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已将事故相关材

料提请东莞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，目前在开

展处罚工作中。

6

吴**施工

队

安排不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人员从

事相关作业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建议由属地住建部门依法对吴**进行

处理。

长安镇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已将事故相关材

料提请东莞市住房和

城乡建设局，目前在开

展处罚工作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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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序号 责任单位或人员 追究内容及处理建议 落实情况

1

陈**

（长安镇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负责人）

建议由长安镇分管安全生产的

党委副书记对长安镇住房和城

乡建设局负责人进行约谈，督

促其加强住建行业的安全生产

管理责任。

长安镇分管安全生

产的党委副书记已

于 2025年 4月 30

日对其进行事故警

示约谈。

三、事故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正品达（北京）建筑科技有限公司

公司已落实的整改情况如下：已建立了相关的安全生产规章

制度，落实事故企业“三个必须”的要求；已对全体员工的特种

作业操作证再做一次全面的排查，无证、证件到期未复审或已过

期人员均停止特种作业，已聘请有资质的人员从事特种作业；加

强对外来施工队的进场管理，完成三级教育培训、技术交底后才

能上岗作业。

（二）长安镇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通过对该事故的深刻反思与问题剖析，长安镇住房和城乡建

设局汲取教训，强化监管职责落实。一是由该局组建全镇建筑施

工安全排查大整治工作领导小组。制定《长安镇建筑施工安全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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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整治工作方案》，重点检查建设单位、施工、监理企业落实安

全生产主体责任情况，在建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情况等；

二是对涉事企业开展全面整治，对项目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进

行约谈，要求 OPPO研发中心装修项目参建各方对安全工作上存

在的问题进行专项整改，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加强特种作业

技术人员的安全培训和技能培训，杜绝无证特种作业行为，按要

求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安全防护用品等；三是 2024

年 9月至 2025年 3月，共出动执法人员 3065人次开展在建工程

施工安全监督检查，共检查在建工程 1165 项次，对施工现场存

在施工安全不良行为的项目签发执法文书，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

改，对施工企业签发整改通知书 120份，向各社区、各物业公司

发放《限额以下及既有建筑装修改建工程安全须知》等 3561份。

（三）广东明创软件科技有限公司

明创公司已对 OPPO研发中心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工作，对应

加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的区域进行加装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暂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

监管方面存在问题。

五、工作建议

各有关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经验教训，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

任制，严控无证作业与违规操作；规范临时用电管理，严格执行

停电、验电、挂牌上锁流程；强化进场三级教育与安全交底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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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全员安全意识；时刻紧盯重点领域、重点部位、重点环节全面

开展排查整治，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，坚决防范遏制各类

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


